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令 中華民國114年5月14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1145501568A號

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作業要點」

第二點、第三點、第八點及第十點附件十三，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作業要

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八點及第十點附件十三

署　　長　彭富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作業要點第二點、

第三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如下：

（一）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包括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國中部及國小部

（以下併稱學校）。

（二）自主社群：同直轄市、縣（市）或跨直轄市、縣（市）至少三所學校在職教

師十人以上組成。

（三）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以下簡稱臺商學校）。

（四）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之非營利法人（以下簡稱法人）、團體。

（五）非偏遠地區學校編制內合格教師（以下簡稱教學訪問教師）。

三、本要點之補助計畫及目標如下：

（一）推動教師實踐自主活化教學（以下簡稱計畫一）：鼓勵學校教師專業成長，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自主活化教學，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及運用多元教學方

式。

（二）支持學校發展彈性學習課程（以下簡稱計畫二）：為協助學校落實推動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給予學校在課程發展與深化之支持，並據以發展

及實踐具特色之全校性彈性學習課程；另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

地方政府）得推薦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及課程之協作學校（以下簡稱協作學

校），以強化區域學校合作交流與連結、提供跨校社群支持，分享推動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經驗，引導區域學校共學發展具跨領域統整性主

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三）協助偏遠地區學校發展課程與教師專業支持（以下簡稱計畫三）：鼓勵學校

教師專業成長，以學生為學習主體，運用多元教學方式自主活化教學；並協

助學校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發展彈性學習課程，促進學生多元試

探及適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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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偏遠地區學校發展學生自主學習、多元試探活動（以下簡稱計畫四）：

鼓勵偏遠地區學校依校本課程需求，規劃促進全體學生多元試探、自主學習

之課程，並可結合校外學習場域進行戶外教育課程。

（五）協助偏遠地區學校教師精進課程與教學知能之教學訪問教師（以下簡稱計畫

五）：透過教學訪問教師至偏遠地區學校進行教學交流及經驗傳承，提升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創新。

八、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並依核定計畫之內容及規劃次數執行。

（二）學校、法人、團體、教學訪問教師及自主社群，應按照核定之計畫執行，不

得以補助經費不足為由，變更或取消計畫；未經核准變更或取消計畫者，應

於二個月內繳回補助款。

（三）計畫辦理時程，以學年度為原則；受補助者應於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依教

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本署相關法令規定，報本署

辦理核結，並將餘款依補助比率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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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第十點附件十三修正規定 
附件十三  各款計畫項目一覽表 

         計畫一 

推動學校教

師實踐自主

活化教學 

計畫二 

支持學校發展

彈性學習課程 

計畫三 

協助偏遠地區

學校發展課程

與教師專業支

持 

計畫四 

協助偏遠地區

學校發展學生

自主學習、多

元試探活動 

計畫五 

協助偏遠地區

學校教師精進

課程與教學知

能之教學訪問

教師 

參加對象 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教師 

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非偏遠

地區學校教師

及地方政府推薦

之協作學校 

偏遠地區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

學及地方政府推

薦之協作學校 

偏遠地區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

學 

偏遠地區及具

有特殊需求之

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教學

訪問教師 

補助經費 每校每年最

高補助十萬

元。 

每校每年最高

補助十五萬

元；地方政府推

薦之協作學校

每校每年最高

補助二十五萬

元。 

 

每校每年最高

核定二十五萬

元；具分校或

分班者，每校

或每班得另核

定最高十萬

元；地方政府推

薦之協作學校

每校每年最高

補助三十五萬

元。 

每校每年最高

核定二十五萬

元；具分校或

分班者，每校

或每班得另核

定最高十萬

元。 

請逕參閱本作

業要點第四點

附表 

跨校合作者，主要申請學校加五

萬。 

備註 1. 除地方政府推薦之協作學校外，一般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得就計畫一及計畫

二擇一申請或同時申請；偏遠地區學校得就計畫三至計畫五同時申請。 

2. 已申請「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與實踐方案計畫」不得重複申請計畫二。 

3. 已申請「學習區完全免試國中提升學習品質計畫」者，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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